机关文件材料归档范围
和文书档案保管期限表范本（综合部门讨论稿）
1、 党  组（党委）

1、本机关党组（或实行党委制的党委）代上级起草被采用的条例、决议、决定、指示、规定、办法、通知、通报最后稿

                                                 30年

2、本机关党组（或实行党委制的党委）的决议、决定、指示、规定、办法、通知、通报等                         永久                                                  

3、本机关党组（或实行党委制的党委）向上级的请示、报告和上级的批示                                       永久

4、本机关党组（或实行党委制的党委）向上级报送有关本机关工作情况的参考资料                               30年

5、本机关党组（或实行党委制的党委）会、民主生活会记录、纪要                                           永久

6、本机关党组（或实行党委制的党委）中心组学习记录                         30年

7、本机关党组（或实行党委制的党委）成员及本机关领导分工                                           30年

8、有关本机关内及本机关直属单位干部职务(职称)任免的批复(含请示)                                         永久

9、有关本机关内干部及本机关直属单位干部出国请示、批复、考核材料、确认件、任务书、邀请函等

9.1 已成行的                                    30年

9.2 未成行的                                    10年

10、对本机关直属基层党组织机构设置的批复(含请示)   永久

11、各类干部问题的调查情况报告、处理意见、结论、批复(含请示)、证实材料、本人意见及相关单位的有关材料 

11.1 重要的                                      永久

11.2一般的                                      10年

12、本机关党组（或实行党委制的党委）专题性工作报告、领导讲话

12.1 重要的                                     永久

12.2 一般的                                     30年

13、本机关党组（或实行党委制的党委）日常事务性工作形成的文件材料

13.1 重要的                                    30年

13.2一般的                                     10年

14、本机关直属单位向党组（或实行党委制的党委）的请示报告及党组（或实行党委制的党委）批复

14.1 重要的                                    永久

14.2一般的                                     30年

办公室（秘书处）

1、 本机关行政办公会议记录、纪要                    永久

2 、本机关召开的全省工作会议、市局长会议材料                                        

2.1 会议通知、指南、名单、日程、报告、讲话、决定、纪要、翻印上级相关会议的重要文件                   永久

2.2 典型材料、代表发言材料、讨论稿、征求意见稿、参考材料、简报等                                            30年

3、 上级机关主持召开的工作相关会议及本机关主持召开的专业性会议、座谈会材料

3.1 重要的   

3.1.1 会议通知、指南、名单、议程、报告、讲话、决定、纪要、翻印上级相关会议的重要文件                 永久                                    

3.1.2 其他参阅材料、典型材料、讨论稿、征求意见稿等                                    30年

3.2  一般的   

3.2.1会议通知、会议指南、名单、议程、报告、讲话、决定、纪要、翻印上级相关会议的重要文件                30年                                                   

3.2.2其他参阅材料、典型材料等                   10年

4 、 与其他机关联合召开的会议材料

4.1 本机关主办的

4.1.1 请示、批复、通知、名单、日程、报告、讲话、

总结、决议、决定、纪要等                   永久

4.1.2其他参阅材料、典型材料、交流材料、讨论稿、

征求意见稿等                              30年

4.2 本机关协办的

4.2.1 请示、批复、通知、名单、日程、报告、讲话、

总结、决议、决定、纪要等或副本            30年

4.2.2其他参阅材料、典型材料、交流材料、讨论稿、

征求意见稿等或副本                        10年

5、本机关承办国际性会议、大型展览会、博览会的文件材料

5.1  请示、批复、申办和筹办组委会主要活动安排、议程、名单、主报告（原文及译文）、辅助报告（原文及译文），上级领导人贺辞、题词、讲话，会徽设计、布展方案            永久                                                                           

5.2  代表发言材料、交流材料、简报、新闻报道                                                30年 

5.3  委员会、分会会议和学术会的讨论记录，会议代表登记表、接待安排                                         10年

6、本机关举办的重要庆典、仪式、纪念活动，具有影响的重大事件、重大活动以及民族、宗教活动等过程中形成的活动方案、邀请函、参加人员名单、嘉宾签名册、领导、嘉宾讲话、贺信（电）、新闻通稿等材料                                   永久

7、本机关领导出席其他重要会议的讲话稿

7.1 各级党委、人大、政府等召开的会议            永久

7.2 上级业务领导、指导机关召开的业务工作会议性    30年
8、信访工作文件材料

8.1 有领导重要批示和处理结果的              

8.1.1 重要的(部省级以上主要领导)                  永久                              

8.1.2一般的                                      30年

8.2本机关处理群众来信来访工作记录摘要            30年
8.3指定下级机关上报的、重要的人民来信来访结案材料  30年
9、接待工作文件材料
9.1上级机关及领导检查、视察本省工作及本机关工作时形成的文件材料

9.1.1重要的(部省级以上主要领导)                 永 久

9.1.2 一般的                                     30年

9.2有关省领导或相关单位来本省(本机关)考察、交流工作时形成的文件材料

9.2.1重要的                                   30年

9.2.2 一般的                                   10年

10、本机关承办督办的文件材料

10.1上级机关批转本机关直接承办的工作形成的文件材料          永久
10.2本机关在协调办理党委、政府督办事项、人大建议、政协提案形成的文件材料

10.2.1  有上级机关领导人批示的重要督办结论         永久

10.2.2  人大议案、政协提案的督办情况

10.2.2．1  本机关主办的                             永久                                     10.2.2．2  本机关协办的                            30年                                       

10.2.3  一般性事项、无明确处理结果的               10年

10.3．本机关对下级机关工作进行督办过程中形成的督办通知、要求等材料                                         10年

11、政务公开及政务信息工作文件材料

11.1本机关政务公开实施方案、监督材料               永久

11.2本机关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信息通报会、听证会、民主评议会等形成的通稿、记录等材料                       10年                                           

11.3本机关制定的政务公开评议考核工作制度、标准或接受评议考核过程中形成的材料                             30年

11.4本机关编制的政务公开指南、政务公开内容目录等   永久

12、本机关制发的全省工作计划(要点)、总结 、统计材料    

12.1 年度的                                     永久

12.2 年度以下的                                 10年

13、本机关制发的重要职能活动总结、重要专题调研材料 

13.1 重要的                                     永久

13.2 一般的                                     30年

14、本机关编辑、编写的材料

14.1 大事记、组织机构沿革等                     永久

14.2 简报、情况反映、工作信息等                  10年

14.3 本机关编印出版的刊物、年鉴及其定稿          永久                                           

14.4本机关编印的反映本部门、本系统各方面工作情况和问题的综合简报、情况反映等                      30年
15、本机关对直属单位、各市工作年度目标考核通报    永久

16、本机关文秘、档案、机要、保密、宣传、电子政务、政府工作报告任务分解、目标责任制考核、双拥等项工作的文件材料

16.1 重要的                                      永久

16.2 一般的                                      10年

17、安全生产工作的文件材料

17.1本机关制定的安全工作规划、计划、总结         永久

17.2 本机关保卫部门的安全检查、调查记录          10年

18．本机关制定的应急预案                         30年

19．本机关在处理突发事件过程中形成的文件材料

19.1 突发事件对社会公众产生较大影响的            永久                          

19.2 突发事件的影响较小的                         10年                                                             
19.3本机关参与多部门联合开展的专项工作中形成的文件材料       30年                             

20、本机关行政事务性文件材料

20.1  房产、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文件材料           永久

20.2 与有关单位签订的合同、协定、协议、议定书等

文件材料

20.2.1固定资产投资、数额较大、有特殊意义的        永久                            

20.2.2一般性活动、数额较小的                      10年                            

20.3 本机关内物资采购计划、审批手续、招标投标、购置等材料，机动车调拨、保险、事故处理、转让等文件材料     30年

20.4 本机关职工承租、购置本单位住房的合同、协议和有关手续                                                永久

20.5本机关职工住房分配、出售的规定、方案、细则，职工住房情况统计、调查表，职工住房申请表等相关文件材料  30年                                                                20.6本机关干部（职工）医疗保健方案、健康分析报告  30年
21、本机关制发的其它各类文件

21.1 综合性通知、报告、函 (含有领导批示的)

21.1.1重要的                               永久

21.1.2 一般的                                  10年

21.2 本机关对相关文件的修改意见                10年

21.3 本机关对相关部门或下级部门来函、请示的复函、批复等

21.3.1 重要的                                 永久

21.3.2 一般的                                  10年

22、联合制发的文件

22.1本机关主办的

22.1.1 重要的                                 永久

22.1.2 一般的                                  30年

22.2 本机关协办的

22.2.1 重要的                                  30年

22.2.2一般的                                   10年

23、上级机关制发的文件材料

23.1属于本机关主管业务的

23.1.1 重要的                                 永久

23.1.2一般的                                  30年

23.2 非本机关主管业务但要贯彻执行的              10年

24、同级机关制发的文件材料

24.1属于本机关主管业务的

24.1.1 重要的                                  30年

24.1.2 一般的                                  10年

24.2 非本机关主管业务但要贯彻执行的              10年

25、下级机关报送给本机关的文件材料

25.1重大问题的专题报告                       30年

25.2 一般问题的专题报告                       10年

26、本机关、处室组织承办的会议、工作活动产生的照片、录音、录像等

             照片按《照片档案管理规范》执行；

录音、录像按《磁性载体档案管理与保护规范》执行

27、本机关形成的电子文件及电子文件的元数据、背景信息

                 按《辽宁省电子公文归档管理办法》执行

28、本机关、本处室荣誉证书、有纪念意义的实物、外省市赠送本机关的纪念品

29、本机关形成的基建工程项目立项、管理文件，设计文件、施工文件，项目竣工文件，竣工验收文件材料。

本机关形成的设备档案                

 按《科学技术档案案卷构成的一般要求》、《国家重大建设项目文件归档要求与档案整理规范》执行

机关党委 (含本机关工会、共青团、妇女工作)

1、机关党委会记录、纪要                           永久

2、本机关党代会相关材料
2.1通知、议程、工作报告、领导讲话、决议、决定、纪要、选举结果、参会人员名单                         永久

2.2会议简报、参考材料、小组讨论记录               10年

3、组建本机关党委会及党委委员分工的批复(含请示)    永久

4、本机关优秀党员、先进党支部的文件材料
4.1 省级以上的                                    永久

4.2 本机关内或同级表彰的                          30年

5、本机关党员党内处分的文件材料

5.1受警告以上处分                            永久

5.2受警告以下处分的                         30年

6、党组织及党员情况年度报表、党员名册、批准加入党组织的文件材料、党团组织关系介绍信及存根               永久                              

7、党委年度工作计划、总结                       永久

8、在参加上级党委统一部署开展的重要专项活动中形成的本机关工作方案、报告、总结等      
8.1 重要的                                  永久

8.32一般的                                      10年

9、对基层党组织及成员分工的批复

9.1 对本机关直单位党委换届的批复(含请示)          30年

9.2对本机关内各总支、支部改选换届的批复 (含请示)  10年

10、党委编发的党务工作简报、情况反映               10年                     

11、本机关党组织建设工作、入党发展对象的选拔、培训、考察、吸纳等工作形成的文件材料                          30年
12、党费收缴和管理工作形成的文件材料              30年

13、本机关组织和承办对党员的管理、培训、考察，对党员进行党性、党风、党纪教育，形成的文件材料              30年                                      

14、本机关党支部民主生活会会议记录、汇报材料10年

15、本机关开展机关作风建设意见、制定的党建责任制方案

30年

16、本机关工会代表大会相关材料

16.1 会议通知、参会人员名单、议程、选举结果、工作报告、领导讲话、决议、决定、纪要                         永久

16.2 会议简报、参考材料、小组讨论记录              10年

17、组建本机关工会委员会及委员分工的批复(含请示)   永久

18、本机关工会年度工作计划、总结                   30年

19、本机关工会委员会的换届、改选、工会会员发展等工作形成的文件材料                                         永久

20、本机关工会会费的收缴、管理工作形成的文件材料   30年

21、本机关工会组织职工联谊活动形成的材料、组织劳动竞赛过程中形成的材料、职工之家情况汇报、总结、验收      10年                                    
22、本机关特困职工调查报告、调查表                10年                                                        

23、共青团本机关团代会相关材料

23.1 会议通知、参会人员名单、议程、选举结果、工作报告、领导讲话、决议、决定、纪要                       永久

23.2会议简报、参考材料、小组讨论记录             10年

24、组建共青团委员会及委员分工的批复(含请示)、 本机关团员名册                                           永久

25、本机关团委工作计划、总结、培训、开展活动等文件材料           30年

26、本机关团委日常事务性工作形成的文件材料及上级团委制发的相关文件材料                                  30年

27、本机关妇女、计生工作文件材料
27.1本机关妇女代表大会、妇工会年度工作计划、总结  30年

27.2本机关妇女组织在保障、维护女干部（职工）合法权益方面形成的材料                                       10年
28.3本机关计划生育工作计划、总结、报表、基本信息登记表等                                                30年

29、本处室组织承办的会议、工作活动产生的照片、录音、录像等

             照片按《照片档案管理规范》执行；

录音、录像按《磁性载体档案管理与保护规范》执行

30、本机关形成的电子文件及电子文件的元数据、背景信息

                 按《辽宁省电子公文归档管理办法》执行

31、本机关、本处室荣誉证书、有纪念意义的实物、外省市赠送本机关的纪念品

人事教育处

1、本机关及与本机关有关的机构设置(含撤并、更名)、组织简则、人员编制的批复(含请示)                     永 久

2、本机关及本机关直属单位的印信启用(作废)等通知  永 久

3、 上级机关制发的关于[本机关]机构设置、领导人任免、人员编制等文件材料                                   永 久

4、本机关的人事任免、年度人事、劳动工资报表、职工名册等            永 久

5．成立临时机构的文件

5．1经当地党委、政府批准或同意，由本机关牵头成立跨部门临时机构的通知                                    永久

5．2 本机关内部开展专项工作，设立临时工作机构的通知10年

5．3本机关参加由其他机关牵头成立的临时机构、临时组织的通知                                               10年
6、本机关制发的人事、教育工作制度、规定、办法等文件   30年

7、本机关先进单位、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的文件材料

7.1  受省级（含）以上表彰、奖励的               永久

7.2  受省级以下表彰、奖励的或本机关内部表彰的    30年

8、上级机关或本机关对本机关有关人员的处分材料

8.1  受到警告（不含）以上处分的                  永久

8.2  受到警告处分的                              30年

9、本机关职工录用、转正、聘任、调资、定级、停薪、留职、保险、福利待遇、辞(退)职、离退休、死亡、抚恤等文件材料

永久                                        

10、本机关人事考核文件材料
10.1 重要的                                      永久

10.2 一般的                                      10年

11、本机关职称评审

11.1评审结果通知、批复                           永久

11.2 其它评审文件材料

11.2.1 重要的                                    30年

11.2.2 一般的                                    10年

12、本机关职工调动工作的行政、工资、党团组织关系的介绍信及存根                                          永久

13、本机关后备干部的选拔、调整、考核、培养与交流，非领导职位的审批工作等方面的文件材料                  永久

14、本机关援藏、扶贫人员和军转干部安置等方面的文件材料30年

15、本机关在外事活动中形成的文件材料

15.1 发表的公报，签订的协议、协定、备忘录，重要的谈话记录、纪要等                                      永久

15.2 出国考察报告、一般性会谈记录、来访接待的相关文件材料                                              30年

16、本机关组织地区性系统性岗位培训、业务培训、专题专项培训工作形成的文件材料                              30年 

17、档案教育培训计划、总结、调研、统计等方面的文件材料　　

17.1 年度和年度以上的计划、总结、统计              30年

17.2 一般活动的调研材料                            10年

18、本机关制发有关人事、教育工作等通知、报告、总结、函等                                      
18.1重要的                                       永久

18.2 一般的                                       30年

19、联合制发的人事、教育工作有关文件

19.1本机关主办的

19.1.1 重要的                                    永久

19.1.2 一般的                                    30年

19.2 本机关协办的

19.2.1 重要的                                   30年

1.2.2一般的                                     10年

20、上级机关制发的有关人事、教育工作文件材料

20.1属于本部门主管业务的

20.1.1 重要的                                   永久

20.1.2 一般的                                   30年

20.2 非本部门主管业务但要贯彻执行的             10年

21、同级人事、编制部门、教育等制发的关于人事、工资、机构编制、教育工作的规定、意见等
21.1属于本部门主管业务的

21.1.1 重要的                                  30年

21.1.2 一般的                                  10年

21.2 非本部门主管业务但要贯彻执行的            10年

22、下级机关报送给本部门的文件材料

22.1 重要的                                    30年

22.2 一般的                                    10年

23、本机关、处室组织承办的会议、工作活动产生的照片、录音、录像等

             照片按《照片档案管理规范》执行；

录音、录像按《磁性载体档案管理与保护规范》执行

24、本机关形成的电子文件及电子文件的元数据、背景信息

                 按《辽宁省电子公文归档管理办法》执行

25、本机关、本处室荣誉证书、有纪念意义的实物、外省市赠送本机关的纪念品

计划财务处

1、本机关制发的各种规划、计划、上级及有关单位下达的各种计划指标                                         永 久

2、本机关财务管理方面的材料

2.1.1 本机关各项财务年度决算报表、批复           永 久

2.1.2本机关各项财务年度预算报表、批复            30年
2.2 本机关财务工作制度、规定                      30年

2.3 本机关财务收支情况报告                        永久

2.4 本机关财务工作年度总结、财务分析报告          永久
2.5上级财政部门下达、追加本机关年度经费的通知    10年

3、本机关向上级或主管部门报送的各种固定资产投资及专业项目的审批、管理、评估、验收等文件材料           永久

4、本机关对下级或相关部门的各种固定资产投资及专业项目的审批、管理、评估、验收等文件材料                  永久

5、统计

5.1 本机关制发的年度统计报表                      永 久

5.2 本机关制发的其他定期统计报表

5.2.1 重要的                                       30年

5.2.2 一般的                                       10年

6、国有资产管理登记、统计、核查清算、交接等文件材料                                      

6.1房产、车辆等价值较大的                     永久                                    
6.2 办公用品等低值易耗品                      10年

7、各项资金、税收等管理、使用的报告、通知、意见等

7.1 重要的                                     永久

7.2 一般的                                     30年

8、本机关及有关单位制发的财务管理规章制度、办法等

8.1 重要的                                    30年

8.2 一般的                                    10年

9、一般财务管理的通知、请示                   

9.1 重要的                                    30年

9.2 一般的                                    10年

10、上级颁发的关于财务、统计、基建、房管、车辆、固定资产管理等政策、法规性文件                        10年

11、审计
11.1 本机关对所属各财务单位的审计结论、批复、报告  永久11.2 本机关审计工作中形成的其他文件材料

11.2.1 重要的                                    30年

11.2.2 一般的                                    10年

12、审计机关和本机关在专项审计（包括违纪事项）、离任审计工作中形成的审计报告、情况汇报等材料            永久

13、本机关在效益和内部控制制度的执行过程中所形成的文件30年
14、本机关制发的专项基金或经费管理工作文件材料

14.1 重要的                                永久

14.2 一般的                                    30年

15、本机关计划财务工作专业会议文件材料

15.1 重要的                                    30年

15.2 一般的                                    10年

16、本机关计划财务工作表彰奖励

16.1 省级以上的或其他重要的                    永久

16.2 省级以下                                    30年

17、本机关计划财务工作联合制发的相关文件材料

17.1本机关主办的

17.1.1 重要的                                 永久

17.1.2一般的                                  30年

17.2 本机关协办的

17.2.1 重要的                                  30年

17.2.2一般的                                   10年

18、上级机关制发本计划财务工作的相关文件材料

18.1属于本部门主管业务的

18.1.1 特别重要的                                永久

18.1.2 一般的                                    30年

18.2 非本部门主管业务制发的计划财务工作文件材料   10年

19、同级机关制发计划财务工作的相关文件材料

19.1属于本部门主管业务的

19.1.1 重要的                                    30年

19.1.2 一般的                                    10年

19.2 非本部门主管业务但要贯彻执行的计划财务工作  10年            

20、下级机关报送给本部门的计划财务工作文件材料

20.1 重要的                                     30年

20.2 一般的                                     10年

21、会计凭证类；会计账薄类；财务报告类等会计档案。

                            按《会计档案管理办法》执行

22、本处室组织承办的工作、活动产生的照片、录音、录像等

             照片按《照片档案管理规范》执行；

录音、录像按《磁性载体档案管理与保护规范》执行

23、本机关形成的电子文件及电子文件的元数据、背景信息

                 按《辽宁省电子公文归档管理办法》执行

24、本处室荣誉证书、有纪念意义的实物、外省市赠送本机关的纪念品

科技处

1、本机关科技计划、科研课题总结、验收报告、科技成果鉴定                                       永 久

2、本机关标准申报、鉴定、批复、下达通知         永 久

3、本机关制发的科技管理工作的通知、报告、请示(含批复)、

总结等

3.1 重要的                                 永 久

3.2 一般的                                      30年

4、本机关关于本系统、本行业科研工作的规划、计划、科研推广工作的材料                                    30年                                                      

5、本地区、本行业科研项目（课题）立项、评审、结题、评奖、奖励等工作形成的文件材料

5.1项目（课题）获奖的                         永久

5.2通过结题的                                 30年                                                                     

6、本机关科技工作专业性会议材料  

6.1 重要的                                     永久

6.2 一般的                                     30年

7、本机关工作科技表彰奖励相关文件材料

7.1 省级以上的或其他重要的                     永久

7.2 一般的                                     30年

8、本机关联合制发的科技工作相关文件材料

8.1本机关主办的

8.1.1 重要的                                  永久

8.1.2  一般的                                 30年

8.2 本机关协办的

8.2.1 重要的                                   30年

8.2.2一般的                                    10年

9、上级机关制发的科技工作相关文件材料

9.1属于本部门主管业务的

9.1.1 特别重要的                               永久

9.1.2 一般的                                   30年

9.2 非本部门主管业务但要贯彻执行的             10年

10、同级机关制发的科技工作相关文件材料

10.1属于本部门主管业务的

10.1.1 重要的                                   30年

10.1.2 一般的                                   10年

10.2 非本部门主管业务但要贯彻执行的             10年

11、下级机关报送给本部门的科技工作文件材料

11.1 重要问题的报告                             30年

11.2 一般问题的报告                             10年

12、本处室组织承办的会议、工作活动产生的照片、录音、录像等

             照片按《照片档案管理规范》执行；

录音、录像按《磁性载体档案管理与保护规范》执行

13、本机关形成的电子文件及电子文件的元数据、背景信息

                 按《辽宁省电子公文归档管理办法》执行

14、本处室荣誉证书、有纪念意义的实物、外省市赠送本机关的纪念品

政策法规处

1、本机关起草的全省有关政策、地方性法规、规章

并被省政府或省人大批准通过实施的文件材料    永久

2、本机关形成的执法行政制度、程序、规定等文件材料，

重要的政策调研报告、年度立法计划、总结等     永 久

3、一般政策的调查研究、法律法规普法宣传教育等文件材料

3.1 重要的                                     30年

3.2 一般的                                     10年

5、本机关在实施行政处罚、处分及行政复议等工作中形成的文件材料
5.1  处理结果为警告（不含）以上的              永久
5.2  处理结果为警告的                           30年                       

6、本机关在国家赔偿工作中形成的所有材料      永久
7、本机关或与有关机关开展的执法检查活动中形成的情况汇总、通报，整改通知书等                             永久
 8、本机关制度改革工作的文件材料 
8.1 年度工作计划、总结、实施方案、重要调研报告  永久

8.2 其他文件材料

8.2.1 重要的                                    30年

8.2.2 一般的                                    10年

9、本机关主办的政策法规专业性会议

9.1 重要的                                      永久

9.2 一般的                                        30年

10、本机关制发的其他政策法规相关文件材料 

10.1重要的                                       永久

10.2 一般的                                      30年

11、联合制发的政策法规相关文件材料

11.1本机关主办的

11.1.1 重要的                                    永久

12.1.2 一般的                                    30年

12.2 本机关协办的

12.2.1 重要的                                   30年

12.2.2一般的                                    10年

13、上级机关制发的政策法规相关文件材料

13.1属于本部门主管业务的

13.1.1 重要的                                   永久

13.1.3 一般的                                   30年

13.2 非本部门主管业务但要贯彻执行的             10年

14、同级机关制发的相关文件材料

14.1属于本部门主管业务的

14.1.1 重要的                                   30年

14.1.2 一般的                                   10年

14.2 非本部门主管业务但要贯彻执行的             10年

15、下级机关报送给本部门的文件材料

15.1 重要的                                    30年

15.2 一般的                                    10年

16、本处室组织承办的会议、工作活动产生的照片、录音、录像等

             照片按《照片档案管理规范》执行；

录音、录像按《磁性载体档案管理与保护规范》执行

17、本机关形成的电子文件及电子文件的元数据、背景信息

                 按《辽宁省电子公文归档管理办法》执行

18、本处室荣誉证书、有纪念意义的实物、外省市赠送本机关的纪念品

纪检监察处

1、重特大干部违法违纪案件查处形成的文件材料、

工作总结                                    永久

2、干部一般违法违纪案件查处形成的文件材料

2.1重要的                                      30年

2.2 一般的                                     10年

3、本机关及本机关直单位党风廉政、行风建设方面的文件材料

3.1 重要的                                     永久

3.2 一般的                                     10年

4、本机关主办的纪检监察专业性会议

4.1 重要的                                     永久

4.2 一般的                                     30年

5、本机关制发的纪检监察其他相关文件材料 

5.1重要的                                     永久

5.2 一般的                                     30年

6、联合制发的纪检监察相关文件材料

6.1本本机关主办的

6.1.1 重要的                                   永久

6．1.2 一般的                                  30年

6.2 本机关协办的

6.2.1 重要的                                   30年

6.2.2一般的                                    10年

7、上级机关制发的纪检监察相关文件材料

7.1属于本部门主管业务的

7.1.1 重要的                                  永久

7.1.2 一般的                                   30年

7.2 非本部门主管业务但要贯彻执行的             10年

8、同级机关制发的纪检监察相关文件材料

8.1属于本部门主管业务的

8.1.1 重要的                                   30年

8.1.2 一般的                                   10年

8.2 非本部门主管业务但要贯彻执行的           10年

9、下级机关报送给本部门的纪检监察文件材料

9.1 重要的                                     30年

9.2 一般的                                     10年

10、本处室组织承办的会议、工作活动产生的照片、录音、录像等

             照片按《照片档案管理规范》执行；

录音、录像按《磁性载体档案管理与保护规范》执行

11、本机关形成的电子文件及电子文件的元数据、背景信息

                 按《辽宁省电子公文归档管理办法》执行

12、本处室荣誉证书、有纪念意义的实物、外省市赠送本机关的纪念品

老干部处

1、 老干部工作会议请示、批复、通知、名单、日程、报告、领导讲话、总结                                       30年

2、典型材料、代表发言材料、交流材料                10年                           

3、重要工作汇报材料                                30年                                                  

4、年度以上的计划、总结、统计材料                  30年

5、重要职能活动的总结、重要专题的调研材料          永久                           

6、一般活动的总结、一般问题的调研材料性            10年

7、表彰、奖励的文件和材料

7．1省级（含）以上                                永久

7．2省级（含）以下                                30年

8、老干部工作情况                                  10年                                                 

9、上级、同级下发及转发的关于离退休职工管理方面的规范性文件和材料                                         30年

10、上级、同级下发及转发的关于离退休职工管理方面的一般性文件和材料                                         10年

11、本机关成立老干部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离退休职工名册                                 永久                                                   

12、老干部工作重要专项活动的报告、总结            永久                                                               

13、上级制发的老干部工作文件材料                

13．1重要的                                       永久

13．2一般的                                       10年

14、上级、同级老干部工作管理机关下发需执行的文件材料                                                 10年

15、下级报送的老干部工作重大问题的专题报告         30年                                    

16、下级报送的老干部工作年度和年度以上的计划、总结、统计材料                                           10年

17、本处室组织承办的会议、工作活动产生的照片、录音、录像等

             照片按《照片档案管理规范》执行；

录音、录像按《磁性载体档案管理与保护规范》执行

18、本机关形成的电子文件及电子文件的元数据、背景信息

                 按《辽宁省电子公文归档管理办法》执行

19、本处室荣誉证书、有纪念意义的实物、外省市赠送本机关的纪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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